附件1

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

中国人民银行        分行：
我行（社）是经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金融许可证代码为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具有良好的信誉和经营业绩、健全的内控制度、畅通的资金结算渠道，特向你行申请国家金库    市   区/县（市）支库的代理资格。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一、基本情况。包括申请人所在地域、机构网点覆盖情况，拟设国库业务部门等情况。
二、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包括拟设代理支库主任及副主任、国库部门负责人、会计主管和专兼职人员等；申请人上一级行的国库业务主管部门设置、职责及管理人员配备等情况。
三、内控管理情况。包括国库业务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资金风险防范措施，相关业务培训和档案管理等情况。
四、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包括与国库业务有关的信息系统和内部网络建设情况，获准代理后接入及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统一规范的数据系统计划等情况。
五、资金结算系统支持情况。包括与国库业务相关的资金结算信息系统建设、软硬件配备、运维和保障等情况。
六、其他信息。包括：申请人代理国库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包括代理支库、代理乡镇国库、代理国库经收处、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代理储蓄国债发行兑付、参与国库现金管理等业务；申请时前2年内是否存在代理国库相关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整改情况等。
七、服务承诺。包括承诺获准代理后，执行国库业务相关制度规定，依法依规开展代理支库工作等。


申请人：_____________（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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